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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办公室： 

    为了进一步做好创新实验学院公务租车管理工作，根据学

校关于公务租车管理的规定，已经 6 月 17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

议研究通过，现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新实验学院公务租车

管理规定》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新实验学院 

                                  2019 年 6 月 19日 

 

抄送：创新实验学院各办公室 

创新实验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19 日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公务租车应充分考虑经济性，节能环保性。提倡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严禁公车私用。 

第二条  实行一事一租，不得长期租用社会车辆。符合《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公务车辆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公务车使用范围的，应该

申请学校公务用车。 

第三条  租赁车型不得高于用车人相应的公务用车配置标准。 

第二章 公务租车的范围 

第四条 学院一般公务出行应遵守以下要求：在杨凌范围内的公务

出行，原则上由个人自行选择社会化出行方式，费用支出在个人公务交

通补贴中解决。杨凌范围外的公务出差，原则上应当选乘经济便捷的公

共交通工具，特别是有高铁（动车）通达的地区，原则上乘坐高铁（动

车）前往。 

第五条 学院在遵守本办法第四条要求的前提下，有以下情况，可

进行公务租车： 

（一）经学院负责人批准，举办或组织多人参加集体性会议、培训、

集会、参观、党建、群团等活动，不便个人单独前往的。 

（二）接待上级部门考察调研、接待外校专家教授、应对紧急公务

出差和处理突发情况的。 

（三）工作地点无公共交通或公共交通不便的，应按就近原则从出

差目的地附近市县城区租用车辆。 

第二章  审批程序 

第六条  严格执行事先审批制度。租车部门（人）应认真填写《创

新实验学院租赁车辆审批表》（附件 1），经由院负责人审批通过后方

可租车。 

 



第七条  租车部门（人）不得擅自变更出差地点。特殊情况需要前

往审批以外地点的，回单位后应及时作出说明。 

第八条  特殊情况需要超标准租用的，应从严审批，并作出说明。 

第三章  其他事项 

    第九条  回程后，及时向办公室提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租车费用

支付单》（附件 2）。租车经费超过 1000元，必须经学校财务转账结算。 

第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创新实验学院负责解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新实验学院 

                                       2019年 6月 19日 

 



附件 1： 
创新实验学院租赁车辆审批表 

租车人  租用时间  

出差地点  行车线路  

租车任务  联系电话  

租赁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院负责人审核  

 

 

附件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租车费用支付单 

租用部门：                                租用部门经手人： 

起止时间 起止地点 里程（公里） 单价（元/公里） 金额 

     

     

     

合计  

转款信息 

车主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  

车主信息 

车牌号  

联系方式  

车主签名  

 


